
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 - 歡迎您的蒞臨
有關教師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之申訴日計算
人事室公告
發表人: 人事主任

張貼時間 : 2018/1/24 12:45:15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秘字第107000351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教師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之申訴日計算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12條第1項：「申訴之提起，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

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；再申訴應於申訴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。」同條第2項：「

前項期間，以受理之申評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。」

二、前開規定於105年10月14日修正發布，有關申訴日之計算，修正前採「發信主義」及「到達主義」

併行而衍生標準不一之爭議，爰參考訴願法第14條第3項、第4項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30條第2項及第3

項規定明定採「到達主義」。即申訴之提起，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送達教師

申訴評議委員會。

三、請各校協助轉知上開事項，以維護教師救濟之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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